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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4年7月24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於2024年7月24日中午12時正舉行的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載列於

2024年6月20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該通函」）內所有提呈的決議案。除另有界定

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全部董事均有親身或通過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 通 決 議 案 
票數 ( % ) 

贊成 反對 

1 省覧及採納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年度經審

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與獨立核數師報

告。 

8,843,507,348 

(99.98%) 

1,660,400  

(0.02%) 

2 宣派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30港元。 

8,845,247,748 

(100.00%) 

0 

(0.00%) 

3(a) 重選鄭志恒先生為執行董事。 8,631,055,078 

(97.58%) 

214,112,670 

(2.42%) 

  



 

 

 普 通 決 議 案 
票數 ( % ) 

贊成 反對 

3(b) 重選鄭志雯女士為執行董事。 8,578,189,267 

(96.98%) 

266,978,481 

(3.02%) 

3(c) 重選鄭炳熙先生為執行董事。 8,803,471,192 

(99.53%) 

 

41,696,556 

(0.47%) 

3(d) 重選柯清輝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600,996,570 

 (97.24%) 

 

244,171,178 

 (2.76%) 

3(e) 重選車品覺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771,652,814 

 (99.17%) 

73,514,934 

(0.83%) 

 
3(f) 重選鄧迎章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843,785,148 

(99.98%) 

1,382,600 

(0.02%) 

3(g)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的酬金。 8,844,937,259 

 (99.99%) 

158,289 

(0.01%) 

 
4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

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8,829,629,394 

 (99.82%) 

15,538,354 

 (0.18%)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發行本公司新股份不超

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面值的

10%。 

8,471,806,731 

 (95.78%) 

 

373,361,017 

(4.22%)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回購本公司股份不超過

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面值的

10%。 

8,842,947,328 

 (99.97%) 

2,220,420 

 (0.03%) 

 

由於多於50%的投票表決贊同以上各項決議案，所有該等決議案已由股東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股東可參看載列於該通函內以上決議案的詳情。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  

(1)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9,987,736,800股，此乃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大會上就決議案表決的股份總數； 

(2) 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

贊成決議案； 

(3) 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放棄表決權；及 

(4) 概無任何人士曾在該通函中表示打算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反對有關決議案或放棄表

決權。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監票人，負

責點票工作。 

 

承董事會命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鄭炳熙 

 

香港，2024 年 7 月 24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家純博士、鄭志恒先生、鄭志雯女士、黃紹基先生、 鄭志剛博士、

鄭錦標先生、鄭炳熙先生、孫志強先生及廖振為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志強先生、         

林健鋒先生、柯清輝博士、鄭嘉麗女士、車品覺先生、馮詠儀女士及鄧迎章先生。 


